116學年度電機系、電控所、電信所、電子所甄選預備研究生申請表
應繳資料

1. 申請表(紙本及電子檔)
2. 歷年成績單(需有成績排名名次累計至大三上)(紙本正本及電子檔)
3. 第六學期修課紀錄
4. 自傳及研習構想(3頁以內)
5. 推薦函(選繳，至多2封)
6. 專題或其他有助於審查報告摘要1頁(格式自訂，選繳)
7. 專題報告全文(選繳)

	姓名
	
	學號
	

	電子郵件
	

	手機
	

	所屬
學系
	□電機工程學系 甲組     □其他：
□電機工程學系 乙組  

	申請組別及申請資格
(報名一組繳交一份申請文件，至多2個組別) 

	組別
	□電機系碩士班甲組      
	□電機系碩士班乙組
	□電控所
	□電信所
甲組
	□電信所
乙組
	□電子所
甲組
	□電子所
乙組

	本系
	□前40%
	 □前50%
 □有具體課程或學術優異表現者(例如特定科目成績極為優異、各項競賽得獎記錄等)
	 □前50%
 □有具體課程或學術優異表現者(例如特定科目成績極為優異、各項競賽得獎記錄等)
	□前50%
	□前30%

	相關
系所
	□前30%
	
	
	□前30%
	

	前五學業成績

· 大學總平均成績 (GPA)        名次/總人數 (班排)         (系排)         
· 是否有修習「專題製作」

· □否

· □是 指導老師：           專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其他學術表現(請附上相關證明文件或影本)

  論文或專利發表：□無   □有

  競賽得獎：□無   □有

 英文能力：□全民英檢 級別____  □托福 分數_____  □其他_____ 分數______

	以上所填均屬事實，本人簽名確認：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(以上審查資料不歸還，繳交審查資料份數請以申請組別數為凖。) 

	· 請列出已修專業學分(含基礎必修、專業必修實驗與專業選修)達60個學分(含)資料，必修科目如尚未修習請填無、退選請填W：
 修課學期 (ex: 109上)

學分數

課名

修課成績
4

微積分

4

微積分二

4

物理一
4

物理二
3

電路學

3

電子學一

3

電子學二

3

電磁學

3

線性代數

3

微分方程

3
機率
3

訊號與系統

3

計算機概論與程式設計

3

邏輯設計

2

電子實驗一

2

電子實驗二

以下請填列與申請系所組別相關之專業選修：

總計(
____學分

以上各科依學分數加權平均(



以上所填均屬事實，本人簽名確認：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以上所列之成績，若有不實情事，經發現查明，即取消錄取資格。） 
